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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创建工作的通知

文号：交办公路函〔2022〕62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按照《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深化“四好农村路”示
范创建工作的意见》（交公路发〔2021〕48号）要求，现就2022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全
国示范县（以下简称示范县）创建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示范县申报程序

（一）县级申请。拟申报示范县的县（区、市），填写《2022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全
国示范县申报（复核）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和《2022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核查
表》（附件2），形成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市级审核。申报材料由县级人民政府报地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，审核
通过后由地市级交通运输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部门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直辖市、兵团所辖县（区、市）、省直辖县（区、市）直接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（三）省级推荐。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联合省级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部
门，对照创建标准和指标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全面核查后形成报告，提出核查意见和拟推
荐名单。拟推荐名单应在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政务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
或有异议但核实通过的，作为省级推荐对象。每省推荐对象不超过10个，由省级交通运
输主管部门联合省级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部门，填写《2022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全
国示范县申报（复核）推荐表》（附件3），向交通运输部报送申报材料。

（四）专家评审和交叉复核。收到各省份申报材料后，部将组织专家评审。对通过
专家评审的，部组织开展交叉复核工作。

二、已命名示范县复核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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